
权 益 顾 问

62189211
热线实录

房产法律热线：53021977
张建伟
13501716400

执业号：13101199010884423
23101200610624581

邑鼎律师事务所：中山南一路 1065 号 304-305 室

律师 广告

不订合同就是非全日制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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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住院等钱用
单位竟然欠社保

职工下班途中骑车突发脑梗摔

倒， 不得不为医药费向公司求助，结
果经理却是不理不睬。日前，职工张
先生向本报求助，希望能获得帮助。

据张先生反映，他才 30 岁出头，
大半年前进入现在的公司当普工。因
为老家还有身体有病的母亲，他一直
省吃俭用， 将大部分工资寄回老家。
几个星期前的一天，张先生下班后如
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车回家， 骑到半
路，突然感觉一阵恍惚，连人带车重
重地摔倒在地。他想爬起来却发现一
条腿使不上劲了，好心的路人帮他打
了报警电话。张先生原以为是自己不
小心滑倒压伤了腿，可医生诊断为脑
梗。他独自一人在上海，无亲无故，只
得向同事求助帮忙办理住院手续。住
院时， 医院要收取几千元的押金，幸
好张先生身边带着工资卡，卡里的钱
刚刚够付押金。他请护士帮忙打了请

假电话给经理， 经理没有多说什么。
经过治疗， 张先生的病情稳住了，医
生嘱咐必须进行康复治疗，如果错过
最佳治疗时机会留下后遗症。同时医
院也通知他尽快交费。因为生病后工
资卡里再也没有进账，所以张先生已
经没钱了， 家里的经济情况也很糟，
同事们也不富裕，他实在想不出去哪
儿筹钱。 好心的病友家属提醒他，上
下班路上出事，可以算工伤，而且公
司没有给他缴过社保，导致他没钱看
病，公司是有责任的。张先生打电话
给经理， 问能否算工伤？ 经理说，不
算。他又求助经理，希望公司先借点
钱给他看病。经理未置可否便挂断了
电话。

上海阳光卓众律师事务所尹维

耀律师表示， 张先生的遭遇涉及三
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认定工伤的问
题。 根据规定， 从业人员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 在工
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工作原因
受到事故伤害的； 工作时间前后在
工作场所内， 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
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

的；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
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

的 ； 患职业病的 ； 因工外出期间 ，
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

故下落不明的； 在上下班途中， 受
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

城市轨道交通、 客运轮渡、 火车事
故伤害的；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应
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从业人
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视同工伤 ：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
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
死亡的……就张先生的情况， 他不
符合这些情形。 二是医疗期的待遇
问题。 职工疾病或非因工负伤连续

休假在 6 个月以内的， 企业应按下
列标准支付疾病休假工资： 连续工
龄不满 2 年的 ， 按本人工资的 60％
计发； 连续工龄满 2 年不满 4 年的，
按本人工资 70％计发； 连续工龄满 4
年不满 6 年的 ， 按本人工资的 80％
计发； 连续工龄满 6 年不满 8 年的，
按本人工资的 90％计发 ； 连续工龄

满 8 年及以上的 ， 按本人工资的
100％计发。 所以在张先生病假期间，
公司需按规定支付他疾病休假工资。
三是没有缴纳社保的问题。 为职工
缴纳社保是企业法定义务， 现在没
有缴， 导致职工无钱看病， 企业应
承担垫付、 借款、 报销等责任。

哪些岗位可以
实行综合工时制？

周先生问： 我应聘到一
家单位工作。 人事经理说，
单位实行的是综合工时制。
请问， 哪些岗位可以实行综
合工时制？

答： 企业对符合下列条
件之一的职工， 可以实行综
合计算工作制 ： 交通 、 铁
路、 邮电、 水运、 航空、 渔
业等行业中因工作性质特

殊 ， 需连续作业的职工 ；
地质及资源勘探、 建筑、 制
盐、 制糖、 旅游等受季节和
自然条件限制的行业的部分

职工； 因受季节条件限制，
淡旺季节明显的瓜果、 蔬菜
等食品加工单位和服务生

产， 以及宾馆、 餐馆的餐厅
和娱乐场所的职工等。 经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

准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的企业， 劳动者综合计算工
作时间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

间的， 应当视为延长工作时
间， 并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
人小时工资的 150%支付加
班工资； 企业在法定休假节
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 按不
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

资的 300%支付加班工资。

工作一年
能领失业金吗？

温先生问： 我毕业后工
作才一年。 最近， 单位和我解
除了劳动合同。 我找不到工作
的话， 可以申领失业金吗？

答：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的失业人员， 可以领取失业
保险金： 在法定劳动年龄内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具
有本市城镇常住户口 （2015
年 3 月 1 日起， 参加失业保
险的本市农村户籍人员纳入

范围）； 本人在职期间按照
规定缴纳失业保险费 ； 解
除、 终止劳动关系或者工作
关系前缴纳失业保险费满 1
年； 按照本办法规定办理失
业登记手续和失业保险金申

领手续， 并有求职要求。 失
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

限， 根据其失业前累计缴纳
失业保险费的年限 （扣除已
核定过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

的缴费年限） 确定。 缴费年
限满 1 年不满 2 年的， 领取
失业保险金的期限为 2 个
月， 以后缴费年限每增加 1
年， 期限增加 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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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同志：
我在一家企业工作， 该企业各

方面情况都不太让我满意。 不仅一
直不签劳动合同， 还经常加班加点
不付报酬， 我不想做了， 希望企业
给些补偿， 结果被一口回绝。 企业
说我是非全日制用工， 不用签订合
同， 来去自由， 更谈不上补偿。 请

问非全日制用工到底是怎么回事？
读者 王志俊

王志俊：
企业的讲法都是错误的， 这里

我帮你理一理思路。
第一， 不签合同并非就是小时

工。 《劳动合同法》 第六十九条有

规定， 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可
以订立口头协议。 另外非全日制用
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

通知对方终止用工， 用人单位不需
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于是一
些单位认为只要不订书面合同就是

非全日制用工， 订了书面合同就反
而被动了。 这实乃对法律的曲解或
钻法律空子。 所谓非全日制用工，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六十八条规
定， 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 劳动者
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

时间不超过四小时， 每周工作时间
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

式。 非全日制用工小时计酬标准不
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人民政府规

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 非全日制
用工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

得超过十五日。
第二 ， 非全日制用工不能超

时。 因为非全日制工作时间平均每
天不超过 4 小时， 而你经常加班加
点， 那么这已经不是什么非全日制
用工了， 而是单位借 “非全日制”
之名行 “全日制用工” 之实。 这一
点， 作为劳动者一定要注意鉴别，
不要被单位所谓忽悠。 应从工作小
时、 支付周期等来考量， 并非单位
说非全日制就是非全日制了。

第三，不订合同属违法。结合你
的情况来看， 应该签订劳动合同而
单位却以所谓非全日制来规避，这
是要承担责任的： 用人单位自用工
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

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
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并与
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 用人单
位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工资的起

算时间为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

日， 截止时间为补订书面劳动合同
的前一日；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
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的， 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
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向劳动者

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 并视为自用
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

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应当
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

第四，单位违法用工职工辞职有
补偿。 对于这样的违法行为， 你可
以向单位交涉、 向有关部门举报或
者直接申请仲裁。 你如果不想做了，
可以选择辞职， 包括用人单位未按
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

劳动条件、 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
酬、 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
费等， 职工选择辞职的， 都有权向
单位索取经济补偿金。 文 老马

李丽系独生女，2010 年其父母
离婚时在《离婚协议书》上约定：双
方共有的房屋归女儿李丽所有。现
李丽已成年， 但其父母还未履行该
协议将房屋过户给她。 在请求无效
的情况下， 李丽一纸诉状将父母告
至法院， 要求父母履行 《离婚协议
书》，配合将房屋过户至她名下。

原告诉称： 她系父母的独生女
儿。2010 年， 她的父母协议离婚，在
《离婚协议书》上约定将双方共有房
屋归她所有。现她已成年，能够独立
掌控、使用涉讼房屋，但父母一直没
有将涉讼房屋过户至她名下， 请求
法院支持她的诉求。

被告一辩称： 他与原告母亲签
署的《离婚协议书》并非他真实意思

表示， 他其实是想将该房屋归他自
己所有、居住、使用，故不同意原告
之诉请。

被告二辩称：《离婚协议书》系
她与前夫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同
意原告之诉请， 愿意配合原告办理
房屋过户手续。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离婚协议中
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

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被告
一、被告二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案中，被告一和被告二在离婚
协议中约定夫妻共有房屋归原告所

有，是一种以解除双方身份关系为目
的的赠与行为。鉴于离婚协议主要是
以解除双方婚姻关系为目的而设定，
这种发生在特定身份关系当事人之

间有目的的赠与， 并不违反法律规
定。在双方婚姻关系因离婚协议得以
解除的情况下，赠与财产的目的已经
实现，其赠与房产的行为已经在民政
部门登记备案，具有公示效力，足以
证明该赠与行为真实合法。

被告一以离婚协议约定之内容

并非他真实意思表示为由予以抗

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
支持。 现原告依据被告一和被告二
在离婚协议中的约定要求两被告协

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具有事实及
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

律师析案：
《离婚协议书》 系双方自愿签

署的， 对双方身份、 财产问题是一

并解决的， 其中内容涉及夫妻关系
解除、 子女抚养、 财产分割等， 具
有很强的人身关系和被赠与人的身

份关系， 并不等同于一般的民事关
系， 故不适用 《合同法》 中的赠与
规定， 而应当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
定， 故法院有此判决。 文 张建伟

（案例有删增， 请勿对号入座，
一家之言，仅供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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